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２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３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为规范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站前街

支行（已更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槐安东路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槐安东

路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红旗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红旗支行”）及公司

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

关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分别与中信银行槐安东路支行、华夏银行红旗支行及东方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中信银行槐安东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７２４１ ９１０１ ８２６０ ００１２ ３０８

，公司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方式存放，存单号为

３３６６９２１

，

存单金额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期限

１２

个月。

二、公司已在华夏银行红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４７３０ ４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１７００

００４７ ５０

，公司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方式存放：

存单号

存单金额

（万元）

期限 开户日期

００１７４２２０ ８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００１７４２１９ ５

，

０００ ６

个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００１７４２１８ ２

，

０００ ３

个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三、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东方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四、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

割的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９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软件出售长城软件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概述

１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简称“长城软件”）为本公司参股企业。 考虑到长城

软件与本公司在业务运营方面的协同效应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为了更好集中资源发展主业，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同时也是为了协助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

下的产业整合，消除同业竞争，本公司与关联方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软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签署《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计算机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 同意以人民币

４５９７．０５

万元向其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长城软件全部

３４．５１％

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

再持有长城软件的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但尚需经过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科技”）的股东大会批准。

２

、鉴于本公司与中国软件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故双方为关联方。

３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票

９

票，其

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了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企业名称：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 册 地：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 程春平

４

、注册资本：

２２

，

５６９．３８７９

万元

５

、主营业务范围： 制造医用光学仪器设备，医用红外热像仪；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

６

、近三年财务状况：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

，

２４０

，

８１２

，

７８０．１４

元、

１

，

９７５

，

４０８

，

６３０．５２

元、

１

，

４０２

，

８２４

，

１０５．２２

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

４６

，

６１０

，

４６９．２６

元、

８０

，

７１２

，

３０３．９５

元、

３２

，

１４２

，

１２２．５１

元。

７

、支付能力

中国软件是是中国电子控股的大型高科技上市软件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拥有包括香港上市公司中软国际（股票代码：

０３５４

）在内的三十余家控参股公司和境内外

分支机构，资产优良。 鉴于此，本公司相信中国软件有足够的能力按时支付交易款项。

８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同时为中国软件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５４．２８％

的股份。 除

此以外，中国软件与本公司前十大的其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

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长城软件的全部

３４．５１％

股权。

２

、 长城软件的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２

号长城大厦

１７－１９

， 注册资本为

１．６７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杨军，其主要业务涉及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技术服务、国家项目建

设、产品分销。

３

、长城软件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长城科技

５８３５

万元

３４．９０％

长城电脑

５７６８．３６２３

万元

３４．５１％

长城信息

４９４９．０６８２

万元

２９．６０％

姜波

１６５

万元

０．９９％

合计

１．６７１７４３０５

亿元

１００％

４

、长城软件无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

他重大争议事项，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未为其他公司提供担保。 其将位于中关村

东路

６６

号世纪科贸大厦

１７

—

１９

层的房产抵押给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用于综合授信

业务，总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整，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但该抵押不影响本次的

股权转让。

本公司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长城软件使用的情形， 也未为长城软件提供担

保。

５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对标的企业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利安达专字【

２００９

】第

Ａ１１８８

号《审计报告》。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４８

，

９４１

，

０７１．０２ ４０８

，

７３３

，

６５０．３０

负债总额

２２６

，

４３９

，

１０１．６８ ２６８

，

２４１

，

４７４．１７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２

，

５０１

，

９６９．３４ １４０

，

４９２

，

１７６．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２

，

５０１

，

９６９．３４ １２８

，

９４０

，

８５９．１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６

，

３８９

，

９９２．９７ ７７０

，

４７０

，

１２７．３０

净利润

－１２

，

３１０

，

９００．４６ －５０

，

３４７

，

９４４．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４３８

，

８８９．７９ －４９

，

８５２

，

８１２．５７

６

、本次由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和收益

法对长城软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５７

号】，评估基准

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收益法中，长城软件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成

本法中，长城软件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３

，

３２２．８２

万元。 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采用了以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长城软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资产评估

结果汇总表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３

，

２６４．３９ ２３

，

２６４．３９ ２３

，

２６０．２２ －４．１７ －０．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２ ４

，

９４１．９６ ４

，

９４１．９６ ６

，

０１２．７１ １

，

０７０．７５ ２１．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５８４．０４ ５８４．０４ ５８４．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４ ４

，

３３２．２０ ４

，

３３２．２０ ５

，

００２．９６ ６７０．７５ １５．４８

无形资产

５ ２５．７２ ２５．７２ ４２５．７２ ４００．００ １

，

５５５．３８

资产总计

６ ２８

，

２０６．３５ ２８

，

２０６．３５ ２９

，

２７２．９３ １

，

０６６．５８ ３．７８

流动负债

７ １５

，

９５０．１１ １５

，

９５０．１１ １５

，

９５０．１１ ０ ０

非流动负债

８ ６．０４ ６．０４ ０．００ －６．０４ －１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９ １５

，

９５６．１５ １５

，

９５６．１５ １５

，

９５０．１１ －６．０４ －０．０４

净资产

１０ １２

，

２５０．２０ １２

，

２５０．２０ １３

，

３２２．８２ １

，

０７２．６２ ８．７６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５７

号】《长城

计算机软件及系统有限公司股权出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双方经协商

后确定交易价格为

４５９７．０５

万元。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金额：中国软件以现金

４５９７．０５

万元人民币购买本公司所持有的长城软件全部

３４．５１％

的股权。

２

、支付方式：分期现金支付。 双方所签署的协议生效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支付

约定价款的

５０％

，并于交割日（工商登记变更日）后

６

个月内支付剩余

５０％

的价款。

３

、产权交割

在本协议生效日后， 长城电脑应促使长城软件在中国软件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向工商管

理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申请及相关文件，而中国软件应予以配合，尽快向长城软件提供与其有

关的所需资料和文件。

以双方依本条规定履行其义务为前提， 如因双方未能预见亦不能控制的原因导致股权

收购的工商变更未能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完成，中国软件有权书面通知长城电脑，解除本协

议。长城电脑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中国软件已经支付的本次股权收购价款

并加算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返还中国软件。

４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

（

１

）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长城科技的股东大会批准；

（

２

）获得中国软件的股东大会批准。

５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义务，或所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均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对守

约方造成的相关损失。

６

、定价依据

以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双方经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为

４５９７．０５

万元。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事宜。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旨在集中资源，更好地发展本公司主营业务。 本次交易获得的收益预计约为

－

１３２３．２２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出售资产所得款项

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本公司与中国软件所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３．６８

？？ 万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按照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价格公

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１

、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２

、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３

、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

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

４

、《审计报告》（利安达专字［

２００９

］第

Ａ１１８８

号）；

５

、《长城计算机软件及系统有限公司股权出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岳华德威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３５７

号】。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６０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传真

／

专人送

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八名，回避表决董事一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中国软件转让长城软

件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０９－０５９

）

审议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卢明先生

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６９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就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与杰润（新加坡）私营

公司（下称“杰润公司”）签订的期权合约终止后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收到杰润公司来函，该函称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双方在不影响权利的基础上

进行了协商，但未能达成和解，要求公司立即支付因公司违约而给杰润公司造成的损失

７９

，

９６２

，

９４３

美元以及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产生的利息

３

，

７３６

，

９５８．６６

美元，合计

８３

，

６９９

，

９０１．６６

美元。 如果公司不全部支付前述款项，杰润公司保留提起诉讼的

权利，而不再进一步通知。 与此同时，杰润公司又发给公司一封信函，提出分十三期付款、免

除利息、只支付

７９

，

９６２

，

９４３

美元的和解方案。杰润公司同时指出第二封信函除费用外，不影

响双方权利。

针对杰润公司上述两封来函，公司认为：

１

、正如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中所述，公司与杰润公司对终

止确认书及交易的理由不同，因此，公司并不认可杰润公司关于违约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承担

方式的意见，交易相关损失及应由何方承担责任等问题尚不确定。

２

、杰润公司来函中所主张的损失及利息系杰润公司单方提出，公司不予认可。

３

、公司目前正在进一步咨询专家意见，并保持与杰润公司进行沟通和磋商，该事项的最

终处理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综上，公司仍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谈解决争议，并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披露相关

事项的进展信息， 但公司不排除如与杰润公司协商不成， 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的可

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０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发出提前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周日）下午

３

：

００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

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１

人，其中孙玉林副

董事长、于春玲董事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分别授权贺迎一董事、皇甫涵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此外，公司

６

名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杨海贤董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相关决议：（金额币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

于投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公告》）

为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符合国家能源政策、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核电项目，进

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谋求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董事会经充分审慎分析研究和论证，决

定：

１

、同意公司以

３４

，

７８５

万元（以国家发改委批复为准）投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取

得

５％

股权，并根据项目进度和投资计划分期投入；

２

、同意《关于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

３

、同意《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章程》；

４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相关工作并完善相关手续，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贤

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性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同意支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酬

９０

万元， 审计期间的差

旅费用由公司承担。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１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符合国家能源政策、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核电项目，进

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谋求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本公司拟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

称“中电投”）、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赣能股份”）、江西赣粤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赣粤高速”）分别按

５％

、

５５％

、

２０％

、

２０％

的出资比例共同组建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公司（下称

“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运营、管理。

彭泽核电项目规划建设

４×１２５

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 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２×１２５

万

千瓦核电机组。 一期工程总投资约

３５０

亿元（人民币，下同），资本金约

７０

亿元，项目公司首

期注册资本金为

７．２７２７

亿元，后续资本金由各方按股权比例根据工程进度采取增资扩股方

式分期投入。 本公司按照

５％

的出资比例计算，预计应出资

３４

，

７８５

万元，首期出资

３

，

６３７

万

元。

（二）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全票通过。 根据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此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除公司本身以外的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一）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

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及相关业务的

咨询服务；培训；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和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该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

企业类型：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迪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４８

，

０３２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火力和水力发电、水库综合利用、节能项目开发；兼营业务：电力设

备安装和检修、煤灰综合利用及相关业务、电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备维修、房地产开发、

电力物质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住宿、泊车及餐饮服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赣能大厦

企业类型：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铮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１６７

，

６６９

，

２１１

元

经营范围：项目融资、建设、管理、经营；公路、桥梁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管

理、收费、养护管理以及公路、桥梁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附属设施（汽车维修、加油站、餐

饮、广告等）的开发和经营；高等级公路通讯、监控、收费系统及其设备、交通配套设施的生

产、加工、销售及施工；交通工程咨询；苗圃和园林绿化；筑路材料加工和经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首期注册资本：

７２

，

７２７

万元

项目公司经营范围：核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生产销售电力及相关产品，货

物、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的除外），经营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以登记机关核定为

准）。

项目公司开发的彭泽核电站位于九江市彭泽县马当镇境内，北临长江，南靠太泊湖，东

西均为山谷和沟壑，属内陆厂址。 厂址距彭泽县城约

２２ｋｍ

，距九江市约

８０ｋｍ

，距南昌市约

１７０ｋｍ

。

彭泽核电站采用第三代

ＡＰ１０００

技术，规划建设

４×１２５

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并留有

再扩建的可能性。 采用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方式。 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２×１２５

万千瓦核电

机组。

（二）出资方式

彭泽核电项目由中电投控股开发，一期工程总投资约

３５０

亿元，建设规模为

２×１２５

万千

瓦核电机组，资本金约

７０

亿元。 四家公司按各自出资比例出资组建项目公司。 本公司按照

５％

的出资比例预计资本金出资为

３４

，

７８５

万元。

项目公司首期注册资本金为

７２

，

７２７

万元，本公司按照

５％

的出资比例计算，需出资

３

，

６３７

万元。

四、股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金额

项目公司首期注册资本金为

７２

，

７２７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３

，

６３７

万元，占比

５％

；中电

投出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５５％

；赣能股份出资

１４

，

５４５

万元，占比

２０％

；赣粤高速出资

１４

，

５４５

万元，占比

２０％

。 项目后续资本金由各方按股权比例根据工程进度采取增资扩股方式分

期投入。

（二）支付方式

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首期出资按各自认缴的比例一次性存入项目公司在

银行开设的账户。

（三）项目公司管理机构

１

、项目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行使职权；

２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十一名，其中：本公司一名，中电投五名，赣能股份二名，赣

粤高速二名，职工董事一名；

３

、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成员五名，其中：各方各推荐一名，职工代表监事一名；

４

、项目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总工程师各一

名，由董事会聘任。

（四）协议书其他重要条款

项目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金之间的差距，由项目公司进行融资筹措，如项目公司融

资需股东方提供担保，各投资方应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别承担融资所需的担保。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核电项目是国家政策鼓励的低碳能源项目，市场资源稀缺，属于持续发展前景较好、较

大赢利空间的优质项目。 及时介入核电领域，对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有着深远的意义。

项目投资所需

３４

，

７８５

万元资本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如果公司自有资金不能满足

时，可通过银行融资解决。该项投资在项目一期工程投产运行后，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运营期内为

公司年均补充约

５

，

３９８

万元—

５

，

９９８

万元的净现金流。

该项目仍有待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本公司将密切跟踪项目核准进度，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公司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２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周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

见证律师。

６

、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投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考公司于同日发布的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中

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１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

４

、登记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０３６８４

３

、联系人：刘艳敏、沙飞鹤

４

、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

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身份证号码： ） 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投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注］：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１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３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6

2009

年
1 2

月
29

日星期二

股票简称：

*ST

华控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09-041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
：

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议案经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聘任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日前，公司收到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与北京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并更名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函》，获悉该事务所已与

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 合并的形式是以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法律存续主体，合并后事务所更名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

本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上述合并事项属于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有鉴于此，公

司董事会同意审计委员会提议：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对更换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并更名

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公司拟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事宜，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聘任立

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ST

华控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09-040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宁海华联纺织有限公司

100%

股权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
：

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议案经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为贯彻落实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发展战略，经公司与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华孚控股

")

友好协商，华孚控股同意受让公司所持有的宁海华联纺织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宁海华联公司

")95%

股权、深圳市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联物业

"

）持有的

宁海华联公司

5%

股权，有关情况如下：

1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指华孚控股受让本公司、华联物业分别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

95%

和

5%

股权，

交易价格以宁海华联公司

2009

年

8

月

31

日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值

7,607.94

万元为基础，确定为

9,500

万元

(

人民币，下同

)

，其中，本公司

9,025

万元、华联物业

475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华联物业不再持有宁海华联公司股权，华孚控股将持有宁海

华联公司

100％

股权，成为其单一股东。

本公司、华联物业与华孚控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华联物

业公司则为本公司控股

68.7%

的深圳市华联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置业

")

的控

股子公司，华联置业持有其

97.16%

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金额为

9,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08

年末

)

净资产值的

8.15%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公

司章程规定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

、本次交易有关当事人的情况介绍

(1)

华联物业简介

该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3

月，注册资本

600

万元，法人代表：丁跃。 经营范围：物业服务；

房地产经纪；清洁服务；机电设备上门维修；经营棋牌室、健身房。

(2)

受让方华孚控股简介

华孚控股成立于

2002

年

9

月，法定代表人：孙伟挺，注册资本

41,300

万元，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B14

楼，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色纺纱、服装经营；纺织设备进出口业务；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 华孚控股的股东为孙伟挺先生和陈玲芬女士两位自然

人，分别出资

20,650

万元，各占出资比例为

50%

。 孙伟挺先生和陈玲芬女士为夫妻关系，为

华孚控股共同控制人。

华孚控股始创于

1993

年，核心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中高档新型色纺纱，是一家以纤

维染色和棉花生产加工为配套业务的大型企业。 该公司现经营纱锭

100

万枚，年产色纱

15

万余吨。 该公司为中国棉花、流行色、棉纺织副会长单位、

"

中国棉织行业竞争力前

10

强

"

、

"

中国纺织行业最具竞争力企业

"

。 该公司目前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共

28

家，其中，上市一家

为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1

月

30

日，华孚控股总资产

9

亿元、净资产

5.5

亿

元

(

未经审计

)

。

华孚控股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指本公司、华联物业分别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

95%

和

5%

股权。本公司、

华联物业分别将其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上述股权全部转让给华孚控股， 并同意放弃优先受

让权。

宁海华联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9

月，注册资本

5,6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胡永峰，注册地

址：宁海县城关纺织东路

146

号。主营业务为棉纱、棉布、服装、纤维制成品的制造和加工。经

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6,983.33

万元，

净资产

9,343.40

万元， 净利润

-3,306.25

万元； 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

26,

837.20

万元，净资产

7,607.94

万元，净利润

-1,735.46

万元。

宁海华联公司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

95%

、华联物业持有

5%

。

本公司目前所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

100%

股权的账面值为

12,946.83

万元。 根据承包经

营合同和承包经营补充协议， 承包方对宁海华联公司承包期间的亏损承担弥补的责任，据

此，公司以前年度对此项投资无需计提减值。

目前，公司为宁海华联担保金额为

0

元；欠本公司款项合计

4,164.70

万元。 该欠款的归

还情况详见

"4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

。

4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定价、成交金额

交易价格以宁海华联公司

2009

年

8

月

31

日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

产

7,607.94

万元为基础

,

确定为

9,500

万元。 其中本公司出售

95%

股权价格为

9,025

万元

,

华

联物业出售

5%

股权价格为

475

万元。

(2)

、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情况

1)

、华孚控股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公司、华联物业支付首期股权转

让价款， 金额为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51%

， 合计

4,845

万元， 其中， 支付本公司金额为

4,

602.75

万元、华联物业

242.25

万元。

2)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华孚控股应向本公司、华联物业支付第二期股

权转让价款，金额为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49%

，合计

4,655

万元，其中，支付本公司金额为

4,

422.25

万元、华联物业

232.75

万元。

3)

、本公司、华联物业自收到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30

日内，协助华孚控股办理本次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过户登记等有关事宜。

4)

、华孚控股应促成宁海华联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公司偿还借

款

2,000

万元，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前向本公司偿还借款

2,164.70

万元，共计

4,164.70

万元。

华孚控股保证：促成宁海华联公司按上述约定向本公司偿还借款

4,164.70

万元。如果宁

海华联公司未能按期归还上述借款，则华孚控股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5

日内向本公司偿还

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起的

5

日内向本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

2,164.70

万元。

(3)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上午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的审议通过；

12

月

28

日下午，公司、华联物业与华孚控股签署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与帐面值差异较大的原因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1)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与帐面值差异较大的原因说明

公司本次出售所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

100%

股权为折价出售， 该股权目前的帐面值为

12,946.83

万元，本次出售价格为

9,500

万元，折价

26.62%

。 主要原因：一是宁海华联公司积

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如没有形成自己独特产品品牌、规模小、成本高、管

理及技术人才流失严重等等原因，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二是宁海华联公司自

2004

年

10

月起交由华孚控股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期间接连亏损，特别是

2008

年以来，受全球金融

危机、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其后续发展更是令人堪忧。 宁海华联公司发展问题已困扰公司

多年，若不尽早解决，其情况将会加剧恶化，矛盾越发尖锐；本次通过股权转让，一是公司贯

彻落实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发展战略，盘活存量资产，集中资金发展综合房地产业

务；二是引入华孚控股，利用其优势和实力，从根本上改变宁海华联公司经营体制和运行机

制，并通过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

根据承包经营合同和承包经营补充协议， 华孚控股对宁海华联公司承包期间的亏损承

担弥补的责任。考虑到华孚控股在承包经营期间，宁海华联连年亏损，本次交易，在充分考虑

了本公司、宁海华联公司的现实状况和承包方近几年的经营情况的基础上，定价原则以宁海

华联公司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的审计净资产值为基础进行溢价， 以本公司的投资账面值

作适当折让进行定价，双方确定为

9,500

万元。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折价出售所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

100%

股权，主要是基于

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集中资源，进一步壮大综合房地产业规模。

本次交易既充分考虑本公司、受让双方的需求，又考虑了宁海华联公司持续发展及维护其经

营稳定的需要，其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5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

不适用

)

。

6

、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一是为了盘活存量资产，集中资金发展综合房地产业务；二是为了全面

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早日实现公司主营业务彻底向综合房地产转移的战略发展目标。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影响：

(1)

公司本次折价出售所持有的宁海华联公司

100%

股权， 预计为公司

2009

年带来

3,

660.77

万元亏损。

200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

2009

年全年业绩预告，预计

2009

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

2.9

亿左右。 本次业绩预告已对处置宁海华联公司股权等负面因

素影响作了适当考虑，预期本次交易对本公司

2009

年全年业绩影响不大。

(2)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收回股权转让款

9,500

万元和宁海华联公司借款

4,164.70

万元

,

合计

13,664.7

万元。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内部现金流，集中内部资

源、资金，保障综合房地产业的持续、稳步拓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华联物业不再持有宁海华联公司股权。 本公司与华孚控股自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原签订的宁海华联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同时废止。

7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公司、华联物业与华孚控股签署的关于《宁海华联纺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

、宁海华联《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ST

华控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09-042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

30

分在深

圳市深南中路

2008

号华联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

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

30

分

2.

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

2008

号华联大厦

16

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0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

"

及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议案的公告

"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

定代表人授权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2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

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授权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

9

：

00-11

：

30

，下午

14

：

00-17

：

00

3.

登记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

2008

号华联大厦

1104

室

4.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股东委托书原

件到场。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0755-83667450 83667257

孔庆富、沈华

2.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五、股东授权书

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

_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_

日在

_________________(

地点

)

召开的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_______

年第

____

次临时股东大

会。

1.

代理人姓名：

_____________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

2.

委托人姓名：

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

3.

委托人股东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

4.

委托人持股数：

___________________

5.

委托人所持股份是否有表决权：

□

是

/□

否

6.

对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1)

对《会议通知》中

______________

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

(2)

对《会议通知》中

______________

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

(3)

对《会议通知》中

______________

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

7.

如果股东对上述第

6

项不作具体指示

,

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书签发日期：

________________

委托有效期：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

：

_______________

股票简称：

*ST

华控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09-039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
：

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以通信表决

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18

日，会

议通知主要以邮件、传真方式送达并电话确认。 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其

中，

4

名董事现场表决，

5

名董事传真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出售宁海华联纺织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

2009-040

。

二、关于变更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

2009-041

。

三、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该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查

阅公司同日公告，公告编号为：

2009-042

。

以上公告内容同时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09-033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总经理焦延滨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6

人

,

代表股份

445319594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2.5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4453195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芳莹

3

、结论性意见：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